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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子文

摘要┃经常居住在城市打拼的“农村
人”终于等来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基本公共
权利，这不能不说是质的改变与进步。

将于2016年1月1日起生效的《居住
证暂行条例》(下称《条例》)日前公布。全
文共 23 条，在明确居住证性质和申领条
件的基础上，从为持证人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与便利，并鼓励各地创造条件提供更好
服务方面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与指引。《条
例》第12条、13条以列举性条款明确规定
居住证持有人享有包括就业、义务教育、
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以及法律援助等 6
项基本公共服务，并享有办理出入境证
件、机动车登记、申领驾驶证、参加职业资
格考试等7项便利。该条例颁布施行，将
城市里的“市民”与来自农村的“居民”提
升到相对公平的同一层面，经常居住在城
市打拼的“农村人”终于等来了本应属于
他们的基本公共权利，这不能不说是质的
改变与进步。

《条例》是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为依据，并以各地

已出台的居住证制度为参考，重点突出居
住证的赋权功能。因而，《条例》在全面放
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合理
放开中等城市与大城市落户限制与落户
条件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对建立城乡
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切实保障农业转移
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具有重大
意义。

然而，根据《条例》规定，各地需要出
台具体规定与配套措施，以确保《条例》得
以切实贯彻与实施，并将政府的服务功能
落实到位。其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各地
政府配套跟进。

首先，地方政府根据《条例》规定与要
求，需要统一出台与《条例》配套的政府规
章，以确保所辖各区、县的居住证制度得
到更好落实与贯彻，原来颁布施行的居住
证制度有与《条例》冲突或不适用的条款，
应进行修改与调整，确保执行措施与《条
例》规定趋于一致。

其次，对原有的居住证制度办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与不合适宜的地方应予整
改与调整，确保政府服务效率与服务效果
双统一，切实达到“惠民、便民”的服务要
求。实践中，各地对申领居住证需要准备

的材料要求不一致，存在增加申领人负担
与准备材料难以达到要求的情形，如何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将《条例》规定与配套制
度有机统一，又切实减轻申领人负担与准
备材料的便捷，是需要各地政府认真思考
的问题。

再次，各地政府在制定配套措施的同
时，应警惕办理居住证过程中新的“扩权”
倾向，因为要将居住证持有人所享有的各
项权利落到实处，需要地方政府各相关部
门联合推进，确保居民“赋权”过程不走
样，居民享有权利不走样，便民服务不走
样。

最后，在各地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
中，多是参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
计算，而在该类计算标准中，城镇居民与
农村居民的计算标准不一样，差别比较
大。这似乎与《条例》没有任何关联，但笔
者想表达的是，既然城市“市民”与农村常
住在城市的“居民”的基本公共权利日趋
一致，那么，农村人生命与健康在受到损
害的时候，其赔偿标准是否也应该与城镇
人的赔偿趋于一致？同命应同价，这是一
个需要社会各方面积极思考并参与研究
讨论的话题。

“居住证”背后，我们还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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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政策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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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登记政策答问之五

1.什么情况下需要办理房屋抵押权注销登记？
房屋抵押权注销登记如何办理?

答：经依法登记的房屋抵押权发生下列情形之
一的，权利人应当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一是主债权
消失；二是抵押权已经实现；三是抵押权人放弃抵押
权；四是法律、法规规定抵押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申请时，应提交登记申请书、申请人的身份证
明、房屋他项权证书、证明房屋抵押权消灭的材料及
其他必要材料，并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

2.购买的二手房想办理过户，但卖方已搬到外
地工作，抽不出时间回来办手续，该怎么办证？

答：买卖双方可以通过协商，由卖方夫妻双方在
工作所在地办理委托公证，委托一位在房屋所在地的
人全权代理卖方与买方一起申请办理过户手续即可。

3.房屋建筑面积包括哪些部分？房屋共有建筑
面积的内容包括哪些？

答：房屋建筑面积系指房屋外墙（柱）勒脚以上
各层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包括阳台、挑廊、地下室、
室外楼梯等，且具备上盖，结构牢固，层高2.20m以上
（含2.20m）的永久性建筑。

共有建筑面积系指各产权人共同占有或共同使

用的建筑面积。按照GB/T17986《房产测量规范》的规
定，共有建筑面积的内容包括：电梯井、管道井、楼梯
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过道、地下室、
值班警卫室等，以及为整幢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
房的建筑面积，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共有建筑面积
还包括套与公共建筑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
墙）水平投影面积一半的建筑面积。独立使用的地下
室、车棚、车库、为多幢服务的警卫室、管理用房，作为
人防工程的地下室都不计入共有建筑面积。

4.拍卖的房屋怎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答：拍卖的房屋办理房屋所有权证，需要当事人

双方共同申请。申请时，应提交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
份证明、房屋所有权证、拍卖成交确认书、完税凭证及
其他必要材料。

□胡艺

摘要┃政府不能只看到劳动者跳楼讨薪
影响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而应该把应对讨
薪事件的重点转移到防范、治理欠薪上来。

因为存在劳资纠纷，12月11日，安徽合肥
数名农民工在包工头爱人的带领下，以扬言跳
楼的方式试图讨薪。因涉嫌寻衅滋事，9人被
治安拘留。警方提醒，农民工讨工钱合法合
理，但是采取极端方式就是违法的，应通过劳
动仲裁、法院起诉等合法方式维权。

农民工跳楼讨薪扰乱了正常的公共秩序，
其行为无疑很不理性。从法律的角度讲，警方
拘留他们并没有错。但是换个角度看，欠薪更
让农民工心寒。如果不是工资被工地方拖欠
几年未果，这些农民工又如何会策划跳楼讨
薪？他们跳楼讨薪仅仅是无理取闹吗？

我们不排除有人怀着不正当的目的，劫持
公众，扰乱公共秩序，借机给政府施压，甚至还
存在“讨薪专业户”。但事实上，采用跳楼、堵
路等极端方式讨薪，多数是劳动者在万般无奈
下才想出的对策。公共秩序很重要，但是，对
被欠薪的劳动者来讲，个人饭碗与工资权利也
很重要。恶意欠薪已经入罪，警方只拘留跳楼
讨薪者，而不处罚恶意欠薪者，法律尊严何
在？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何处安放？

从媒体报道来看，由于法律法规没有受到
普遍尊重，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权利地位不对
称，劳动者没有话语权。劳动者辛辛苦苦一年
半载，结果两手空空；或者说合法权利得不到
保证。面对生活的压力、老板的霸道，再加上
相关部门的工作存在瑕疵，或者说他们向相关
部门申诉过，但迟迟没有得到重视与解决。劳
动者除了采用过激方式表达权利诉求，吸引公
众眼球与政府的注意力以外，还能有多少更好
的办法？

如果劳动者维权渠道畅通，维权成本低
廉，工资真正做到按月正常发放，执法部门乐
于为他们撑腰，他们又何必冒着被舆论诟病被
拘留治罪的风险，策划跳楼讨薪或者用其他过
激方式维权呢？我认为，劳动者过激讨薪多是
迫不得已而为之。劳动者跳楼讨薪或者策划
其他讨薪秀，实际上说明他们对政府存在许多
权利渴望，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诉求表达渠道
不畅通，他们才会想着以跳楼表达讨薪诉求，
吸引社会与政府注意，为他们主持公道。这实
际上是在提醒政府要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
率，平常积极化解矛盾。如果矛盾积压、发酵，
再急于灭火，很可能是火上浇油。

因此，在应对跳楼讨薪的问题上，除了警
方提醒劳动者理性讨薪、合法维权，拘留跳楼
讨薪者以外，职能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化解劳
动者策划过激讨薪事件的动机。如果职能部
门提供了便捷、经济的民意诉求平台，日常工
作到位，用人单位利润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
不用使出拘留狠招，跳楼讨薪之类的过激事件
也会逐渐减少。反之，如果弱势群体诉求渠道
不畅通、不便捷，即使用拘留暂时威慑住了跳
楼讨薪者，也不是和谐劳资关系的应有之义。

一言以蔽之，政府不能只看到劳动者跳楼
讨薪影响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而应该把应对
讨薪事件的重点转移到防范、治理欠薪上来。

跳楼讨薪拘留，
恶意欠薪呢？

“杯不出栏，筷不出缘。”我国古人如是讲究用餐礼仪。国民之“吃相”，关乎国民素养和国家文明形象。
然而，这些年，但凡有过出国、出境经历的中国人，大多有这样的感觉：只要走进中餐馆，或是有中国

人用餐的地方，氛围遽变，热闹无比，了无国内国外、他乡异乡之别。此一现象延绵有年、诟病不断。记者
近日走访发现，无论国内游还是出境游，某些中国游客的“特色”餐桌陋习依然故我，令人思考。新华社发

“自家餐”


